
國立中央大學行政單位自我評鑑作業規範 
 

99年12月13日 第53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年10月1日 第56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6月10日 第57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10月7日 第58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7月30日 103年度第一次校務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為瞭解整體校務辦學情形及提高行政單位服務品質與行政

效率，藉由自我檢視及實地評鑑協助自我改進，並發展特色、強

化優點。 

二、法源依據：「國立中央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三、受評單位：全校各行政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

國際處、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圖書館）。 

四、實施期程：本校行政單位採各年度一至四單位輪流方式實施，並

應於每五年完成一循環。 

五、評鑑教育訓練：參與自我評鑑作業之校內人員，應參與本校舉辦

之行政評鑑說明會與指標相關之研習訓練或其他校內外舉辦之

評鑑課程。 

六、實施內容： 

（一）行政單位自我評鑑規劃（前置作業階段） 

 1.由秘書室擬定實施計畫，內含自評指標、執行方式、報告書格式、

評鑑時程規劃及評鑑結果呈現等，經校級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

下簡稱自評執行委員會）審議，並得依需要提送校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確認。 

2.秘書室應依業務推動需要辦理說明會。 

（二）受評單位進行自評（內部評鑑階段） 

1.受評單位所屬之二級單位（組、中心）應先依自評指標蒐集及撰

寫自評資料，嗣後由一級行政單位（處、室、館）彙整二級單位



所提供之自評資料完成自評報告書。 

2.受評單位亦可另組工作小組，辦理前項自我評鑑事宜。 

3.受評單位應透過所屬處室會議進行自評報告書之審查。 

（三）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外部評鑑階段） 

1.評鑑委員由校外人士具高等教育行政研究或實務經驗之資深教

授或專家學者三至七人組成。 

2.受評單位應審慎提出評鑑委員名單，經校長核准後辦理延聘，本

校行政評鑑之外部評鑑委員利益迴避原則如下： 

(1)過去三年曾在本校擔任專、兼任職務。 

(2)過去三年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3)最高學歷為本校畢 ( 結 ) 業。 

(4)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5)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6)過去三年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3.評鑑委員應簽署利益迴避保證書，以完備利益迴避程序。 

4.評鑑程序應包含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及相

關人員晤談等。 

5.受評單位將自評資料，送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閱。 

6.受訪單位於所屬空間陳列資料，書面或電子相關資料力求整齊明 

確，並將陳列處及陳列項目資料檔案列表供委員參考。 

7.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與建議，以

呈現各受評單位之優缺點與應興革事項。 

（四）行政單位自我評鑑檢討（後續追蹤改善階段） 

1. 受評單位完成實地訪評後，應將自評報告書及相關會議紀錄提

送自評執行委員會備查，自評執行委員會並應就評鑑結果進行審

議。 



2.受評單位評鑑結果經審議後，自評執行委員會應審查受評單位所

填具自我評鑑改善情形追蹤列管表，就決議應列入管考之事項，

受評單位應按時提報行政單位自我評鑑追蹤管考小組(以下簡稱

管考小組)管考。 

3.管考小組由校長指派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秘書室為幕僚單位，負

責受評單位列入管考事項之追蹤改善情形，以每年辦理兩次為原

則，得依會議決議調整管考期程，惟應定期(每年七月)於自評執

行委員會提報相關管考成果。 

（五）其他 

如行政單位於受評年度遇有其他重要業務評核事項，無法如

期於規劃當年度受評時，應主動協調其他尚未評鑑單位更換受評

時間，如無法順利更換，應簽陳校長核定更換年度，但不得申請

辦理免評。 

七、評鑑結果公布： 

    受評單位評鑑結果經自評執行委員會審議後，應於一個月內

將評鑑結果公布於所屬網頁，以利公開。 

八、評鑑結果運用： 

（一）自我評鑑結果應作為各單位資源分配、人力編制、業務調整、

組織改造，及提升整體行政效率及服務品質之參考。 

（二）秘書室應俟各年度行政單位自我評鑑結果確認後，擬訂評鑑結

果運用配套作法，提送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討論。 

 

 

 

 

 

 


